表一、地下儲槽系統申請/通報所需之表格

	管理辦法
條文
	項目
	表格
	備註

	第3條
第4條
第5條
	系統
籌建/更新
	· 表二：事業及環保設施規劃機構資料
· 表三：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(完工)摘要表

	· 地下儲槽系統更新係指地下儲槽或管線更新，其所需提交與撰寫部分僅針對更新設備作填寫，但仍需包含環保設施之說明。
· 自96年7月1日起監測作為須由中央主管機關訓練並核准者為之。故96年7月1日起需申報監測人員資料。

	第16條
	地下儲槽系統基本資料
	· 表四：申請/通報 資料封面
· 表五：事業基本  資料表
· 表六：地下儲槽  系統基本資料表
	基本資料應保存於加油站所在處，另資料前應加附封面及事業機構基本資料，以供中央或地方環保主管機關查核、調查時檢視。

	第17條
	暫停使用
復用
永久關閉
轉換用途
	· 表四：申請/通報  資料封面
· 表五：事業機構  基本資料表
· 表七：地下儲槽  系統暫停使用、  復用、永久關閉、轉換用途申請表
	加油站業者進行系統變更時，應檢附相關表格與資料，向地方環保機關通報。

	第18條
	緊急應變通報
	· 表四：申請/通報  資料封面
· 表五：事業基本  資料表
· 表八：地下儲槽  系統洩漏事件緊急應變通報表
· 表九：地下儲槽  系統洩漏事件緊急應變處理表
	地下儲槽系統發生符合法規規定之洩漏狀況情形時，應於3小時內將緊急應變通報表傳真至當地主管關機備查。並於一週內將緊急應變處理表，發文至當地環保主管機關。


